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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经办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规范全市门诊慢特病经办管理，提升服务效能，确保参保人员及时便捷享受待遇，根据《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四川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4年版）的通知》（川医保规﹝2024﹞1号）《雅安市医疗保障局 雅安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实施细则〉的通知》（雅医保发﹝2025﹞3号）等规定，现就做好全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经办管理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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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定点管理，夯实服务基础

（一）认定机构确定 门诊慢特病认定工作可委托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承办。我市原已委托授权的认定机构及可认定病种继续执行。新申请或新增认定病种的机构，须向属地医保经办机构提交《雅安市门诊慢特病认定机构申请表》（见附件1），由属地医保经办机构进行认定资质核实，对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委托认定授权，并报市医保经办机构备案。认定机构名单及可认定病种由市医保经办机构统一向社会公布

（二）认定机构条件

1.市内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

2.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且执业范围可进行该病种诊治的医师

3.具备向医保经办机构实时上传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结果的信息系统

4.具备与相应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有关的其他条件

（三）治疗机构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不含诊所）均为门

诊慢特病治疗机构

二、优化认定服务，提升办理效率

（一）统一认定标准

门诊慢特病病种名称、认定依据、复审周期等，统一按照《四川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病种及认定依据》执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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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可治愈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设置认定有效期，有效期满需继续治疗的，应重新申请认定，符合条件的继续享受待遇保障不符合条件的按规定退出。参保人员参保险种变更的，认定有效期合并计算

（二）规范认定流程

1.申请受理 参保人员向市内医保经办机构或认定机构提交《雅安市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见附件2）、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符合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病历资料（包括所认定病种相关的出院记录或病情诊断证明书、检验检查报告等）；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的不予受理，并履行一次性告知职责

2.业务审核 实行初审、复核两级审核，复核人员应为在编在岗人员。经办人员依据相关政策对参保人员提交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认定条件的纳入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不符合认定条件的告知参保人并说明原因

3.办理时限 不超过15个工作日

（三）建立抽查机制

加强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抽查，每季度须对属地认定机构办理门诊慢特病认定情况进行至少一次抽查，并做好抽查记录。抽查范围为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每次抽查各险种认定资料不少于10份，不足10份的全部抽查。重点检查是否符合门诊慢特病待遇政策条件，申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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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否齐全，是否存在降低标准或超病种范围认定等。对认定结论不符合门诊慢特病认定条件的，应当予以撤销，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定期对相关工作人员提供门诊慢特病服务的合规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检查，检查情况应当及时记录，存档备查

（四）认定结果省内互认

省内其他地区与雅安市一致的门诊慢特病病种，省内异地就医人员可在就医地符合条件的认定机构进行认定，认定结果省内互认

三、简化费用结算，方便参保群众

（一）优化费用结算流程

1.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结算

参保人员持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符合门诊慢特病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属于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部分，由参保人员个人与医疗机构结算；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结算

2.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结算

（1）参保人员持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在异地联网直接结算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符合门诊慢特病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属于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部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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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个人与医疗机构结算；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结算

（2）参保人员在异地非联网即时结算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由个人全额垫付，原则上应于每年12月10日前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或其指定、委托的经办点申请手工（零星）报销，个人账户已支付部分不再纳入报销范围

手工（零星）报销提交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医疗机构收费票据；处方底方；门诊费用清单（若收费票据中已列有药品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等明细的，可不提供费用清单）；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雅安市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申报表》（附件3）。

手工（零星）报销办理流程

①申请受理。参保人员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相关材料；经办人员核对材料是否完整有效，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履行一次性告知职责

②费用审核。医保经办人员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严格执行分级审核制度

③费用拨付。将审核核定的手工报销支付金额拨付至参保人银行账户

④办理时限。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不超过3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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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	1.雅安市门诊慢特病认定机构申请表2.雅安市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3.雅安市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申报表






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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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雅安市门诊慢特病认定机构申请表

	医疗机构名称
	
	
	
	国家贯标机构代
	
	
	

	
	
	
	
	
	码
	
	
	

	
	
	
	
	
	
	
	
	

	医院等级
	
	
	
	
	法定代表人
	
	
	

	医保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医疗机构地址
	
	
	
	
	
	
	
	

	
	
	申请认定门诊慢特病病种
	
	
	

	
	
	
	
	
	
	
	

	病种编码
	
	病种名称
	
	主治医师及以上
	
	其他具备条件
	

	
	
	
	
	
	职称医师数量
	
	
	

	
	
	
	
	
	
	
	
	

	
	
	
	
	
	
	
	

	
	
	
	
	
	
	
	

	
	
	
	
	
	
	
	

	
	
	
	
	
	
	
	

	
	
	
	
	
	
	
	

	
	
	
	
	
	
	
	

	
	
	
	
	
	
	
	

	
	
	
	
	
	
	
	

	
	
	
	
	
	
	
	

	
	
	
	
	
	
	
	

	
	
	
	
	
	
	
	

	医疗机构名称（盖章）
	
	
	
	
	

	
	
	申请人：
	
	申请时间：
	

	
	
	
	
	
	
	
	
	

	医保经办机构意见：
	
	
	
	
	
	
	

	
	
	医保经办机构名称（盖章）：
	

	
	
	经办人员：
	
	
	经办日期：
	

	
	
	复审人员：
	
	
	复审日期：
	



注：定点医疗机构填写病种编码和病种名称需细化至亚病种；需附申请认定病种

佐证材料一套，盖单位公章；本表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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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雅安市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工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
	
	

	
	
	
	
	
	
	
	
	
	
	
	
	
	

	身份证
	
	
	
	
	联系电话
	
	
	
	
	
	

	件号码
	
	
	
	
	
	
	
	
	
	
	

	
	
	
	
	
	
	
	
	
	
	
	
	
	

	
	
	
	
	
	
	
	
	
	
	
	
	
	

	申请认定
	
	
	
	
	
	
	
	
	
	
	
	
	

	的病种名
	
	
	
	
	
	
	
	
	
	
	
	
	

	称
	
	
	
	
	
	
	
	
	
	
	
	
	

	
	
	
	
	
	
	
	
	
	
	
	
	
	

	选择的定
	
	
	
	
	
	
	
	
	
	
	
	
	

	点医疗机构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认
	定
	结
	果
	
	
	
	





认定通过的病种(符合诊断标准项目):	认定通过的病种(符合诊断标准项目):








医保经办人签名

认定医师签名	医保审核人签名

认定时间	认定时间




（认定医疗机构盖章）	（盖章）


在定点医疗机构认定的，由认定医师填写认定结果；在医保经办机构认定的备注 ，由医保经办机构的经办人填写认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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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雅安市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申报表


	姓名
	身份证号
	参保类型
	发票
	总医疗费
	

	
	
	
	张数
	
	

	
	
	
	
	
	

	
	
	
	
	
	

	
	
	□职工 □居民
	
	
	

	
	
	
	
	
	

	填报人
	单位/住址
	申报日期
	联系电话
	

	
	
	
	
	
	

	
	
	
	
	
	



注：以上由参保人员填写，以下由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填写。


	病种名称
	甲类费用
	乙类费用
	丙类费用














	……
	
	
	
	

	
	
	
	
	

	流水号
	丙类费用名称
	单价
	数量
	自费金额

	
	
	
	
	

	1
	
	
	
	

	
	
	
	
	

	2
	
	
	
	

	
	
	
	
	

	3
	
	
	
	

	
	
	
	
	

	……
	
	
	
	




合计

注：个人账户已支付部分不再纳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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